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6）宁0104民初7837号 湖南吉米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宁夏远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南吉米番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湖南康达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宁夏
远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请求保全被告湖南吉米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万芙南路支行账户43050175553600000271银行存款50000元，
保全被告湖南康达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名下长沙银行银德支行账户
800139142602027银行存款362553.07元。本院裁定冻结上述账户。另，
被告湖南康达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请求将该案移送至湖南省长沙市
雨花区人民法院审理，我院经审查驳回被告湖南康达国际旅行社有限责
任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6）宁0104民初7837号民事裁定书、（2026）宁010
4民初7837号民事裁定书之一，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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